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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发布行业标准 

《城市绿地分类标准》的通知
建标 [2002] 135号

根据我部《关于印发〈一九九三年工程建设城建、建工行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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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标准》，经我部审查，现批准为行业标准，编号为CU /T85— 
2002，自2002年9 月 1 日起实施。

本标准由建设部负责管理，北京北林地景园林规划设计院有 

限责任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，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 

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

2002年6 月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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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建设部建标[1993] 699号文的要求，标准编制组在广 

泛调查研究，认真总结实践经验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内先进 

标准，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制定了本标准。

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：1 .城市绿地分类；2.城市绿地 

的计算原则与方法。

本标准由建设部负责管理，授权由主编单位负责具体技术内 

容的解释。

本标准主编单位：北京北林地景园林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 

司 （原北京林业大学园林规划建筑设计院，地址：北京市清华东 

路 35号北京林业大学122信箱；邮政编码：100083)
本标准参编单位：建设部城市建设研究院、北京市城市规划 

设计研究院、武汉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、海南省三亚市园林 

局、山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、上海市园林局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徐波、李金路、赵锋、曹礼昆、高仁 

凤、吴淑琴、陈世平、肖志中、江长桥、王胜永、张文娟、孙国 

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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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0 . 1 为统一全国城市绿地（以下简称为“绿地” ）分类，科学 

地编制、审批、实施城市绿地系统（以下简称为“绿地系统”） 

规划，规范绿地的保护、建设和管理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，促进 

城市的可持续发展，制定本标准。

1 . 0 . 2 本标准适用于绿地的规划、设计、建设、管理和统计等

工作。

1 . 0 . 3 绿地分类除执行本标准外，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强制 

性标准的规定。



2 城市绿地分类

2 . 0 . 1 绿地应按主要功能进行分类，并与城市用地分类相对应。

2 . 0 . 2 绿地分类应采用大类、中类、小类三个层次。

2 . 0 . 3 绿地类别应采用英文字母与阿拉伯数字混合型代码表示。

2 . 0 . 4 绿地具体分类应符合表2 .0 .4的规定。

表 2.0.4  绿 地 分 类

类 别 代 码 类 别
内 容 与 范 围 备 注

大类 中类 小类 名 称

公 园  

绿 地

向公众开放，以游憩为主要 

功能，兼具生态、美化、防灾 

等作用的绿地

综 合  

公 园

内容丰富，有相应设施，适 

合于公众开展各类户外活动的 

规模较大的绿地

Gh Gin 全市性 

公 园

为全市居民服务，活动内容 

丰富、设施完善的绿地

G!
G„2 区域性 

公 园

为市区内一定区域的居民服 

务，具有较丰富的活动内容和 

设施完善的绿地

社 区  

公 园

为一定居住用地范围内的居 

民服务，具有一定活动内容和 

设施的集中绿地

不包括居住组 
团绿地

G12
Gi2l 居住区 

公 园

服务于一个居住区的居民， 

具有一定活动内容和设施，为 
居住区配套建设的集中绿地

服务半径：0.5  
〜1.0km

G122 小 区  

游 园

为一个居住小区的居民服务、 

配套建设的集中绿地

服务半径：0.3  
~  0.5km



续表

类 别 代 码 类 别
内 容 与 范 围 备 注

大类 中类 小类 名 称

专 类  

公 园

具有特定内容或形式，有一 

定游憩设施的绿地

G!3l 儿 童  

公 园

单独设置，为少年儿童提供 

游戏及开展科普、文体活动， 

有安全、完善设施的绿地

g i32 动物园

在人工饲养条件下，移地保 

护野生动物，供观赏、普及科 

学知识，进行科学研究和动物 

繁育，并具有良好设施的绿地

G133 植物园

进行植物科学研究和引种驯 

化，并供观赏、游憩及开展科 

普活动的绿地

G134
历 史  

名 园

历史悠久，知名度高，体现 

传统造园艺术并被审定为文物 

保护单位的园林

Gi35
风景名

胜公园

位于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， 

以文物古迹、风景名胜点（区） 

为主形成的具有城市公园功能 

的绿地

Gk% 游 乐  
公 园

具有大型游乐设施，单独设 
置，生态环境较好的绿地

绿化占地比例 
应大于等于65%

G137
其他专

类公园

除以上各种专类公园外具有 

特定主题内容的绿地。包括雕 

塑园、盆景园、体育公园、纪 

念性公园等

绿化占地比例 
应大于等于65%

0,4 带 状  

公 园

沿城市道路、城墙、水滨等， 

有一定游憩设施的狭长形绿地

1̂5 街 旁  

绿 地

位于城市道路用地之外，相 

对独立成片的绿地，包括街道 

广场绿地、小型沿街绿化用地

等

绿化占地比例 
应大于等于65%



续表

类 别 代 码 类 别
内 容 与 范 围 备 注

大类 中类 小类 名 称

02 生 产  

绿 地

为城市绿化提供苗木、花草、 
种子的苗圃 、花圃、草圃等圃 

地

G3
防 护  
绿 地

城市中具有卫生、隔离和安 
全防护功能的绿地。包括卫生 

隔离带、道路防护绿地、城市 

高压走廊绿带、防风林、城市 

组团隔离带等

附 属  
绿 地

城市建设用地中绿地之外各 

类用地中的附属绿化用地。包 

括居住用地、公共设施用地、 

工业用地、仓储用地、对外交 

通用地、道路广场用地、市政 

设施用地和特殊用地中的绿地

G41 居 住  
绿 地

城市居住用地内社区公园以 

外的绿地，包括组团绿地、宅 

旁绿地、配套公建绿地、小区 

道路绿地等

g 42
公共设

施绿地
公共设施用地内的绿地

g 4
G43

工 业  

绿 地
工业用地内的绿地

G44
仓 储  
绿 地

仓储用地内的绿地

G45
对外交
通绿地

对外交通用地内的绿地

g 46
道 路  
绿 地

道路广场用地内的绿地，包 

括行道树绿带、分车绿带、交 

通岛绿地、交通广场和停车场 
绿地等

G47
市政设

施绿地
市政公用设施用地内的绿地

j G48
特 殊  

\ m 地
特殊用地内的绿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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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

类 别 代 码 类 别  

名 称
内 容 与 范 围 备 注

大类 中类 小类

05
其 他  
绿 地

对城市生态环境质量、居民 

休闲生活、城市景观和生物多 

样性保护有直接影响的绿地。 
包括风景名胜区、水源保护区、 

郊野公园、森林公园、自然保 

护区、风景林地、城市绿化隔 

离带、野生动植物园、湿地、 

垃圾填埋场恢复绿地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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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城市绿地的计算 

原则与方法

3 . 0 . 1 计算城市现状绿地和规划绿地的指标时，应分别采用相 

应的城市人口数据和城市用地数据；规划年限、城市建设用地面 

积、规划人口应与城市总体规划一致，统一进行汇总计算。

3 . 0 . 2 绿地应以绿化用地的平面投影面积为准，每块绿地只应

计算一次D

3 . 0 . 3 绿地计算的所用图纸比例、计算单位和统计数字精确度 

均应与城市规划相应阶段的要求一致。

3 . 0 . 4 绿地的主要统计指标应按下列公式计算。

Agim = A gl/iVp (3.0.4-1)

式 中 A glm——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（m2/ A ) ;
A gl—— 公园绿地面积（m2);
N p—— 城市人口数量（人)。

( A gi + Ag2 + A g3 + A g4) / N p (3 .0 .4 -2 )  

式中焱㈣—— 人均绿地面积（m2/ A ) ;
A gl—— 公园绿地面积（m2) ;
Ag2—— 生产绿地面积（m2) ;
Ags—— 防护绿地面积（m2) ;
A g4—— 附属绿地面积（m2);
N p—— 城市人口数量（人)。

Ag — [ (Agi + Ag2 + Ag3 + Ag4) / A c] x  100%

(3.0.4-3)

式 中 Ag—— 绿地率（％ );
A gl—— 公园绿地面积（m2);



Ag2—— 生产绿地面积（m2);
Ag3------防护绿地面积（m2);
Ag4------附属绿地面积（m2);
A c------城市的用地面积（m2)。

3 . 0 . 5 绿地的数据统计应按表3 .0 .5的格式汇总。 

表 3.0.5  城市绿地统计表

序

号

类别

代码
类别名称

绿地面积 

(hm2)

绿地率（％ ) 
(绿地占城市 

建设用地比例）

人均绿地 

面积 

(m2/ 人）

绿地占城市 

总体规划用地 

比例（％)

现状 规划 现状 规划 现状 规划 现状 规划

1 Gi 公园绿地

2 g2 生产绿地

3 g 3 防护绿地

小 计

4 g 4 附属绿地

中 计

5 g 5 其他绿地

合 计

备注 : _ _ 年现状城市建设用地_ _ hm2，现状人口 _ _ 万人 ; 

—一年规划城市建设用地_ _ hm2，规划人口 _ _ 万人 ; 

_ _ 年城市总体规划用地— hm2。

3 . 0 . 6 城市绿化覆盖率应作为绿地建设的考核指标。



本标准用词说明

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，对要求严格程度  
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：

1 ) 表示很严格，非这样做不可的：
正 面 词 采 用 “ 必须 ” ；
反 面 词 采 用 “ 严禁” 。

2 ) 表示严 格 ，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：
正 面 词 采 用 “ 应 ” ；
反 面 词 采 用 “ 不应 ” 或 “ 不得 ” 。

3 )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，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： 
正 面 词 采 用 “ 宜 ” ；
反 面 词 采 用 “ 不宜 ” 。

表示有 选择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，采 用 “ 可 ” 。
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：“ 应按… … 

执 行 ” 或 “ 应符合… … 要 求 （或规 定）” 。



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

城市绿地分类标准

C JJ /T  85— 2002

条文说明



《城市绿地分类标准》 （C IJ /T  85— 2 0 0 2 )，经 建 设 部 2 00 2 年 
6 月 3 日 以 建 标 [2002] 135号文批准，业已发布。

为便于广大规划、设 计 、施 工 、管 理 、统 计 、科 研 、学校等 
单 位 的 有 关 人 员 在 使 用 本 标 准 时 能 正 确 理 解 和 执 行 条 文 规 定 ， 
《城市绿地分类标准》 编 制 组 按 章 、节 、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  
条文说明，供使用者参考。在使用中如发现本条文说明有不妥之  
处 ，请将意见函寄北京市清华东路3 5 号北 京 林 业大 学 1 22 信 箱 ， 
北 京 北 林 地 景 园 林 规 划 设 计 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（邮 政 编 码 : 

100083)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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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 则

1 . 0 . 1 本 标 准 所 称 城 市 绿 地 （以 下 简 称 “ 绿地 ” ）是指以自然植 
被和人工植被为主要存在形态的城市用地。它包含两个层次的内 
容 ：一是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用于绿化的土地；二是城市建设用 
地 之 外 ，对城市 生 态、景观和居民休闲生活具有积极作用、绿化 
环境较好的区域。这个概念建立在充分认识绿地生态功能、使用 
功能和美化功能，城市发展与环境建设互动关系的基础上，是对 
绿地的一种广义的理解，有利于建 立科 学的 城市 绿地 系 统 （以下 
简 称 为 “ 绿地系统 ” ）。

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，城市环境问题日益突出，绿地 
建设的重要性巳为人们所认识。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一个全国统 
一的绿地分类标准，所以各个城市的绿地分类差别较大，有些即 
使是同类绿地，名称相同，但其内涵和统计口径也不尽相同。绿 
地分类及统计口径的不规范，导致绿地系统规划与城市规划之间  
缺少协调关系，使城市之间的绿地规划建设指标缺乏可比性，直 
接影响到 绿地 系 统 规 划 的 编 制 与 审 批 ，影 响 到绿地 的建设与管  
理 。从绿地建设实践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来看，迫切需要制订全 
国统一的绿地分类标准。

编制本标准的目的在于总结建国以来绿地规划、建 设 、管理 
的经验，参考和学习国外先进方法，建立符合我国城市建设特点  
的绿地分类，以统一全国的绿地分类和统计口径，提高绿地系统 
规 划 编 制 、审批的科学性，提高绿地保护、建设和管理水平，切 
实改善城市生态环境，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。
1 . 0 . 2 本标准适用于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城市（1) 绿地规划 
与设计的编制与审批；（2 ) 绿地的建设与管理；（3 ) 绿地的统计 
等工作。依 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》，本标准所称城市

13



包 括 直 辖 市 、市 、镇 。将建制镇作为本标准的适用对象，是考虑 
到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，城镇的发展较为迅速，其环境问题亦日 
益 突 出 ，注重城镇的绿地保护与建设，将有利于城镇经济和环境  
的同步发展。
1 . 0 . 3 各 个 城 市 在 进 行绿 地 的 规 划 、设 计 、建 设 、管理及统计  
工 作 时 ，除执行本标准外，还应符合国家现行的与绿地相关的法  
律 法 规 、技 术 标 准 ，尤其是强制性标准条文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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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城市绿地分类

2 . 0 . 1 建 国以来，有 关 的 行 政 主 管部 门 、研究部门和学者从不  
同的角度出发，提出过多种绿地的分类方法。世界各国由于国情  
不 同 ，绿地规划、建 设 、管 理 、统计的机制不同，所采用的绿地 
分类方法也不统一。

本标准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，根据各地区主要城市的绿地  
现状和规划特点，以及城市建设发展尤其是经济与环境同步发展  
的需要，参考国外有关资料，以绿地的功能和用途作为分类的依  
据 。由于同一块绿地同时可以具备游憩、生 态 、景 观 、防灾等多 
种 功 能 ，因此，在分类时以其主要功能为依据。

与绿地相关的现行法规和标准主要有：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 
市规划法》、《城市绿化条例》、《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  
准》 GBJ 137、《公园设计规范》 CU  4 8 、 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  
规范》 GB 50180和 《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》 QU 7 5 等 。 
这些法规和标准从不同角度对某些种类的绿地作了明确规定。从 
行业要求出发编制本标准时，与相关标准进行了充分协调。
2 . 0 . 2 本标准将绿地分为大类、中 类 、小 类 三 个 层 次 ，共 5 大 
类 、1 3 中 类 、1 1 小 类 ，以反映绿地的实际情况以及绿地与城市  
其他 各类 用地之间的层次关系，满 足 绿 地 的 规 划 设 计 、建设管  
理 、科学研究和统计等工作使用的需要。
2 . 0 . 3 为使分类代码具有较好的识别性，便 于 图 纸 、文件的使  
用和绿地的管理，本标准使用英文字母与阿拉伯数字混合型分类  
代码。大 类 用 英 文 GREEN  SPACE ( 绿 地 ）的 第 一 个 字 母 G 和 
一位阿拉伯数字表示；中类和小类各增加一位阿拉伯数字表示。 
如 ：G 表示公园绿 地，G n 表 示 公 园 绿 地 中 的 综 合 公 园 ，。⑴表  
示综合公园中的全市性公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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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同层级类目之间存在着并列关系，不同层级类目之间  
存在着隶属关系，即每一大类包含着若干并列的中类，每一中类 
包含着若干并列的小类。
2 . 0 . 4 表 2 . 0 . 4 已 就 各 类 绿 地 的 名 称 、内 容 与 范 围 作 了 规 定 ， 
以下按顺序说明。

1 公园绿地
( 1 ) 关 于 取 消 “ 公共绿地 ” 的说明
“ 公共绿地 ” 引 自 前 苏 联 ，建国以来在我国城市规划与绿地  

规 划 、建 设 、管 理 、统计工作中曾广泛使用。但 是 ，从长期的绿  
地 建 设 和 发 展 趋 势 来 看 ，需 要 从 以 下 几 方 面 重 新 考 虑 “ 公共绿  
地 ” 的命名。

1 ) 准确的命名是建立科学的分类方法的基本保证。
类 别名 称 的 确 定 ，反 映 了 不 同 分 类 方 法 的 出 发 点 和 基 本 原  

则 。命名的准确性直接关系到分类方法的科学合理性。我国现行 
的法 规 、标 准 及 行 政 文 件 对 “ 公共绿地 ” 的定义及内容的规定主  
要 有 ：① 《城 市 用 地 分 类 与 规 划 建 设 用 地 标 准 》 规 定 “ 公共绿  
地 ” 为 “ 向公众开放，有一定游憩设施的绿化用地，包括其范围 
内的水域 ” ；② 《城市绿化规划建设指标的规定》 （城 建 [1993 ] 
7 8 4 号 ）：“ 公共绿地是指向公众开放的市级、区 级 、居住区级公  
园 、小 游 园 、街 道 广 场 绿 地 ，以 及 植 物 园 、动 物 园 、特种公园  
等 ” 。另 外 ，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建 设 部 编 写 的 《城市绿化条例释  
义》第三章中有这样的论述： “ 城 市 的 公 共 绿 地 、风 景 林 地 、防 
护 绿 地 、行 道 树 及干 道绿化带的绿化属城市公有 ，为 全 市 服 务 ， 
既是城市居民共享的，又是城市 绿地 系 统 中 的 骨干 部 分 ” 。 由此 
可 见 ，“ 公共绿地 ” 突 出 反 映 的 是 “ 公共性 ” ，与它相对应的是非  
公共绿地。因 此 ，继 续 使 用 “ 公共绿地 ” 将使本标准产生分类名  
称上的不准确。

2 ) 充分体现绿地的功能和用途。
“ 公共绿地 ” 体 现 的 是 所 属 关 系和 服务 对象 的 范 围 ，但无论  

是 《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》还 是 本标准，均以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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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性质和功能为主要分类依据。因此，继 续 使 用 “ 公共绿地 ” 将 
使本标准产生分类依据上的不统一。

3 ) 适应绿地建设与发展的需要。
“ 公共绿地 ” 是®；府投资建设和管理的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  

市政公用设施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，绿地建设的投资渠 
道 、开发方式和管理机制均发生了变化，由园林系统外建设并向 
公众开放的公园绿地在各地均有出现，这 些 公 园 绿 地 与 “ 公共绿 
地 ” 在概念上有所不同，但在功能和用途上是相同的。因此，继 
续 使 用 “ 公共绿地 ” 不能如实反映我国绿地建设的现状和发展趋  
势 。

4 ) 有利于国际间的横向比较。
世界各国的绿地 分类及绿地 规划建设指标因国情 不同 而各  

异 ，但 我 国 目 前 使 用 的 “ 公共绿地 ” 与其他国家相对于非公有绿  
地 的 “ 公共绿地 ” 缺乏可比性。

为 此 ，本 标 准 不 再 使 用 “ 公共绿地 ” ，而 用 “ 公园 绿 地 ” 替
代 。

( 2 ) 关 于 “ 公园绿地 ” 名称的说明
“ 公园绿地 ” 是 城 市 中 向 公 众 开 放 的 、以 游 憩 为 主 要 功 能 ， 

有一定的游憩设施和服务设施，同时兼有健全生态、美 化 景 观 、 
防灾减灾等综合作用的绿化用地。它是城市建设用地、城市绿地 
系统和城市市政公用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表示城市整体环境 
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。

本 标 准 将 “ 公 共 绿 地 ” 改 称 “ 公 园 绿 地 ” 主要出于以下考
虑 ：

1 ) 突出绿地的主要功能。
相对于其他绿地来说，为居民提供绿化环境和良好的户外游  

憩 场 所 是 “ 公共绿地 ” 的主要功能，但 “ 公共绿地 ” 从字面上看 
强调的是公共性，而 “ 公园绿地 ” 则直接体现的是这类绿地的功  
能性。 “ 公园绿地 ” 并 非 “ 公园 ” 和 “ 绿 地 ” 的叠加，不是公园 
和其他类别绿地的并列，而是对具有 公园作用 的 所 有 绿地 的 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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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 ，即公园性质的绿地。
2 ) 具备一定的延续性和协调性。
首 先 ，以 “ 公园绿地 ” 替 代 “ 公 共绿 地 ” ，基本保持原有的  

内 涵 ，既能保证命名的科学、准 确 ，又使绿地统计数据具有一定  
的延续性。

其 次 ，国 家 现 行 标 准 《公园设计规范》C J J 4 8 中提出的公园 
类 型 基 本 上 与 《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》 GBJ 1 3 7 中 
“ 公共绿地 ” 的内容相 吻合 ，只是所 用 名 称有 所 不 同，如 将 “ 街 
头绿地 ” 表 述 为 “ 带 状 公 园 ” 和 “ 街 旁游 园 ” ，并做出了相应的  
规 定。因 此 ，使 用 “ 公 园 绿 地 ” 既 可 以 涵 盖 “ 公 共 绿 地 ” 的内 
容 ，又与相关标准、规范具有协调性。

3 ) 建立国际间横向比较的基础。
“ 人均公园面积 ” 是 欧 美 、日本等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一项  

反映绿地建设水平的指标，本 标 准 使 用 “ 公园绿地 ” 的名称，以 
“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” 取 代 “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” ，有利于国际间 
的横向比较。虽 然 世 界 各 国 “ 公园 ” 的内涵不一定完全相同，但 
是 基 本 概 念 是 相 对 应 的 ，而 且 从 发 展 的 角 度 看 ，也有趋同的趋  
势 。

( 3 ) 关 于 “ 公园绿地 ” 的分类
对 “ 公园绿地 ” 进 一步 分类 ，目的是针对不同类型的公园绿 

地提出不同的规划、设 计 、建设及管理要求。本标准按各种公园  
绿地的主要功能和内容，将其分为综合公园、社 区 公 园 、专类公 
园 、带 状 公 园 和 街 旁 绿 地 5 个 中 类 及 1 1 个 小 类 ，小类基本上与  
国 家 现 行 标 准 《公园设计规范》 CU  4 8 的规定相对应。

1 ) 综合公园。
综 合 公 园 包 括 全 市 性 公 园 和 区 域 性 公 园 ，与 国 家 现 行 标 准  

《公园设计规范》 CJJ 4 8 的内容保 持一致。因 各 城 市 的 性 质 、规 
模 、用 地 条 件 、历史沿革等具体情况不同，综合公园的规模和分  
布差异较大，故本标准对综合公园的最小规模和服务半径不作具  
体 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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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) 关 于 “ 社区公园 ” 的说明。
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，一方面是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居民  

的生活范围发生着变化，另一方面是城市开发建设的多元化使开  
发项目的单位规模多样化，因此，使 用 “ 社区 ” 的概念，既可以 
从用地规模上保证覆盖面，同时强调社区体系的建立和社区文化  
的创造。 “ 社区 ” 的 基 本 要 素 为 “ ①有一定的地 域；②有一定的  
人 群 ；③有一定的组织形式、共同的价值观念、行为规范及相应  
的管理机构；④有满足成员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的各种生活服务设  
施 ” （摘 自 《辞海》）。因此，“ 社区 ” 与 “ 居住用地 ” 基本上是吻 
合的 。

本标准 在 公园 绿 地 的 分 类中 设 “ 社区公园 ” 中类，结合国家 
现 行 标 准 《城市居住区规范设计规范》 GB 50180下 设 “ 居住区 
公园 ” 和 “ 小区游园 ” 两个小类 ，并对其服务半径做出规定，旨 
在着重强 调 这 类公 园绿 地都 属于 公园 性质 ，与居民生活关系密  
切 ，必须和住宅开发配套建设，合理分布。

在 《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》 中 ，“ 居住区公园 ” 

归 属 “ 公共绿地 ” ，而 “ 小区游园 ” 归 属 “ 居住用地 ” 。为保证统 
计资料的准确性和延续性，在城市用地统计时，从 本 标 准 的 “ 公 
园绿地” 中 扣 除 “ 小区游园 ” 项 之 后 ，可 替 代 原 “ 公共绿地 ” 参 
与城市建设用地平衡；在进行城市绿地统计时， “ 小区游园 ” 已 
计 人 “ 公园绿地 ” ，故 不 可 再 计 人 “ 附属绿地” 中重复统计。

3 ) 关于 增 设 “ 游乐公园 ” 的说明。
目前，我国许多城市兴建了大型游乐场所，但是其建设、管 

理均不够规范。1997年 ，国 务 院 下 发 《关 于 游 艺 机 、游乐园有  
关情况的报告》 （国 经 贸 质 [1997] 6 6 1 号 ），明确规定将游乐园  
的管理权归属建设部。本 标 准 增 设 “ 游乐公园 ” ，是 考 虑 到 ：① 
大型游乐场作为城市旅游景点和居民户外活动场所之一应当纳入  
城市公园绿地的范畴；② 将 游 乐 场 所 定 位 为 “ 游乐公园 ” ，明确 
其绿化占地比例 应 大 于 等 于 6 5 % 的 规 定 ，有利于提高游乐场所  
的环境质量和整体水平；③将游乐场所从偏重于经济效益向注重

19



环 境 、经济和社会综合效益的方向引导。
为 符 合 国 家 现 行 标 准 《公园设计规范》C J J 4 8 对公园绿地的  

要 求 ，本 标 准 提 出 “ 游 乐 公 园 ” 中 的 绿 化 占 地 比 例 应 大 于 等 于  
6 5 % 的规定。对于已建成的游乐场所，如达不到该项要求，不能 
按 “ 公园绿地 ” 计 算 。

4 ) 关 于 “ 带状公园 ” 的说明。
“ 带状公园 ” 常 常 结 合 城 市 道 路 、水 系 、城 墙 而 建 设 ，是绿 

地 系 统 中 颇 具 特 色 的 构 成 要 素 ，承 担 着 城 市 生 态 廊 道 的 职 能 。 
“ 带状公园 ” 的宽度受 用地 条 件 的影 响 ，一 般 呈 狭 长 形 ，以绿化 
为 主 ，辅以简单的设施。本 标 准 虽 未 对 “ 带状公园 ” 提出宽度的 
规 定 ，但在带状公园的最窄处必须满足游人的通行、绿化种植带  
的延续以及小型休息设施布置的要求。

5 ) 关 于 “ 街旁绿地 ” 的说明。
“ 街旁绿地 ” 是散 布于 城市 中 的 中 小 型 开 放 式 绿 地 ，虽然有  

的街旁绿地面积较小，但具备游憩和美化城市景观的功能，是城 
市中量大面广的一种公园绿地类型。

本 标 准 提 出 “ 街旁绿地 ” 的绿化占地比例的规定，其主要依  
据 是 国 家 现 行 标 准 《公园设计规范》 QU 4 8 规 定 “ 街旁游园 ” 的 
绿化占地比例应大于等于 65 % 。

6 ) 关 于 “ 街道广场绿地 ” 的说明。
在 “ 街旁绿地 ” 的 “ 内容与范围 ”  一栏中提到了  “ 街道广场  

绿地 ” 的概 念 ， “ 街道广场绿地 ” 是我国绿地建设中一种新的类  
型 ，是美化城市景观，降低城市建筑密度，提 供 市 民 活 动 、交流 
和避难场所的开放型空间。 “ 街道广场绿地 ” 在空间位置和尺度  
上 ，在设计方法和景观效果上不同于小型的沿街绿化用地，也不 
同于一般的城市游憩集会广场、交通 广 场 和 社 会 停 车 场 库 用 地 。 
建 设 部 《城市绿化规划建设指标的规定》 的说明中，将 “ 街道广 
场绿地 ” 归 为 “ 公 共 绿 地 ” 的 一 种 ，但 没 有 做 出 定 义 。从对北  
京 、上 海 、沈 阳 、武 汉 等 1 9 个 城 市 的 调 查 结 果看 ，其 中 ，1 7 个 
城 市 在 “ 公共绿地 ” 统 计 中 有 “ 街道广场绿地 ”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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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街道广场绿地 ” 与 “ 道 路 绿 地 ” 中 的 “ 产 场 绿 地 ” 不 同 ， 
“ 街道广场绿地 ” 位 于道 路 红 线 之 外 ，而 “ 广场绿地 ” 在城市规  
划 的 道 路 广 场 用 地 （即道路红线范围）以内。

本 标 准 提 出 “ 街 道 广 场 绿 地 ” 中 绿 化 占 地 比 例 大 于 等 于  
65% 这一量化规定的主要依据是：① 国 家 现 行 标 准 《城市道路绿 
化规划与设计规范》 CJJ 7 5 规定城市公共活动广场集中成片绿地  
不应小于广场总面积的2 5 % ; ② 对 上 海 、天 津 、山 东 等 地 1 6 个 
街道广场绿地的调查，绿 化 占 地 比 例 的 平 均 值 达 6 3 .3 % ，其中 
最 低 值 为 43%  ( 不含水体），最 高 达 81 % ; ③虽广场绿地中的人  
流量一般大于普通的沿街绿地，但在满足功能需求的同时，应符 
合 国 家 现 行 标 准 《公园设计规范》 CJJ 4 8 关于绿化占地比例的规  
定 。

2 生产绿地
国 家 现 行 标 准 《城 市 用 地 分 类 与 规 划 建 设 用 地 标 准 》 GBJ 

137将生产绿地和防护绿地合并为一个中类。考虑到这两类绿地  
具有不同的功能和用途，往往分类规划、分项建设。参照建设部 
《城市绿化规划建设指标的规定》，考虑绿地规划和建设的实际需  
要 ，本标准将这两类绿地分成两个大类。

不管是否为园林部门所属，只要是为城市绿化服务，能为城 
市 提供 苗木 、草 坪 、花 卉 和 种 子 的 各 类 圃 地 ，均应作为生产绿  
地 ，而不应计入其他类用地。其他季节性或临时性的苗圃，如从 
事苗木生产的农田，不应计入生产绿地。单位内附属的苗圃，应 
计入单位用地，如学校自用的苗圃，与学校一并作为教育科研设  
计 用 地 ，在计算绿地时则作为附属绿地。

由于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限定和苗木供应市场化，生产绿地 
已显现出郊区化的趋势。因此，位于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外的生产  
绿地不参勻城市建设用地平衡，但在用地规模上应达到相关标准  
的规定。

圃地具有生产的特点，许多城市中临时性存 放或 展示 苗木 、 
花卉的用地，如花卉展销中心等不能作为生产绿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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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防护绿地
防护绿地是为了满足城市对卫生、隔 离 、安全的要求而设置  

的 ，其 功 能 是 对 自 然 灾 害 和 城 市 公 害 起 到 一 定 的 防 护 或 减 弱 作  
用 ，不宜兼作公园绿地使用。因所在位置和防护对象的不同，对 
防护绿地的宽度和种植方式的要求各异，目前较多省市的相关法  
规针对当地情况有相应的规定，可参照执行。

4 附属绿地
( 1 ) 关 于 “ 附属绿地” 含义的说明
“ 附属绿地 ” 在 过 去 的 绿 地 分 类 中 ，被 称 为 “ 专 用 绿 地 ” 或 

“ 单位附属绿地 ” 。虽然从功用上看，“ 专用绿地 ” 和 “ 附属绿地 ”  

内容相同，但从 名称 的字面解释 上看， “ 专 用绿地 ” 容易产生误  
解 ，因 为 许 多 “ 专用绿地 ” 并 不 专 用 ，而是对公众开放的。由于 
在 城 市 总 体 规 划 中 已 对 “ 公 共 绿 地 ” 、 “ 生 产 绿 地 ” 和 “ 防护绿  
地 ” 做出 了 规 定 ，使 用 “ 附属绿地 ”  一词则更能够准确地反映出  
包含在其他城市建设用地中的绿地的含义。 “ 附属绿地 ” 不能单  
独参与城市建设用地平衡。

( 2 ) 关 于 “ 附属绿地 ” 分类的说明
附 属绿 地的 分 类基本上与国家现行标准《城市用地分类与规  

划建设用地标准》 GBJ 1 3 7 中建设用地分类的大类相对应，既概 
念 明 确 ，又便于绿地的统计、指标的确定和管理上的操作。附属 
绿地因所附属的用地性质不同，而在功能用途、规划设计与建设  
管理上有较大差异，应符合相关规定和城市规划的要求，如 “ 道 
路绿地 ” 应 参 照 国 家 现 行 标 准 《城 市道 路绿 化规划与设计规范》 
CJJ 7 5 的规定执行。

由于附属绿地的分类与城市建设用地的类别紧密相关，为方 
便本标准的 使用，特 将 《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》 中 
相关内容摘录如下：

类别名称 范 围

居住用地
居住小区、居住街坊、居住组团和单位生活区等各种类  

型的成片或零星的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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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

类别名称 范 围

公共设施用地

居住区及居住区级以上的行政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、卫 

生 、体育以及科研设计等机构和设施的用地，不包括居住 

用地中的公共服务设施用地

工业用地
工矿企业的生产车间、库房及其附属设施等用地，包括 

专用的铁路、码头和道路等用地。不包括露天矿用地

仓储用池
仓储企业的库房、堆场和包装加工车间及其附属设施等  

用地

对外交通用地
铁路、公路、管道运输、港口和机场等城市对外交通运  

输及其附属设施等用地

道路广场用地 市级、区级和居住区级的道路、广场和停车场等用地

市政公用设拖用地
市级、区级和居住区级的市政公用设施用地，包括其建 

筑物、构筑物及管理维修设施等用地

特殊用地 特殊性质的用地，如军事用地、外事用地、保安用地等

( 3 ) 关 于 “ 居住绿地 ” 的说明
居 住 绿 地 在 城 市 绿 地 中 占有 较 大 比重 ，与城市生活密切相  

关 ，是居民日常使用频率最高的绿地类型。在 《城市绿化条例》 
中将居住绿地作为一个大类，考虑到分类依据的统一性，以及居 
住绿地是附属于居住用地的绿化用地，本标准将居住绿地作为中 
类归入附属绿地。居住绿地不能单独参加城市建设用地平衡。

随着城市环境建设水平的提高，全国已有许多城市要求居民  
出 行 500m 可进入公园绿地。为 满 足 城 市 规 划 建 设 管 理 的 需 求 ， 
结 合 我 国 城 市 用 地 现 状 ，本 标 准 将 “ 居 住 区 公 园 ” 和 “ 小区游  
园” 归 属 “ 公园绿地 ” ，在 城 市 绿 地 指 标 统 计 时 不 得 作 为 “ 居住 
绿地 ” 计 算。居住绿地的规划设计应参照国家现行标准《城市居 
住区规划设计规范》 GB 50180的规定执行。

5 其他绿地
( 1 ) 关 于 “ 其他绿地 ” 的说明
1 ) 必要性。
城市通常有若干个空间层次，从城市规划、建设和管理的角 

度 讲 ，则主要有城市建设用地和城市规划区空间层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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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市场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发展、城市居民休闲时间的增加  
和出行能力的增强，位于城市建设用地之外、城市规划区范围以  
内 ，生 态 、景观和游憩环境较好、面积 较 大 、环境类型多样的区  
域开始承担起城市生态、景观保护和居民游憩的职能，使市区与 
周边环境的结合更加有机，使居民生活更加丰富。

这些区域能够体现出城市规划区中的生态、景 观 、旅 游 、娱 
乐等资源状 况，它是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上述诸系统的延伸，它 
与城市建设用地内的绿地共同构成完整的绿地系统。因此在绿地 
分类中必须包含这些内容。

2 ) 关 于 “ 其他绿地 ” 的含义及其命名。
“ 其他绿地 ” 是 指位 于 城 市 建 设 用 地 以 外 生 态 、景 观 、旅游 

和娱乐条件较好或亟须改善的区域，一般是植被覆盖较好、山水 
地貌较好或应当改造好的区域。这类区域对城市居民休闲生活的  
影 响 较 大 ，它不但可以为本地居民的休闲生活服务，还可以为外  
地和外国游人提供旅游观光服务，有时其中的优秀景观甚至可以  
成 为 城市 的景 观标 志。其 主 要 功 能 偏 重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、景观培  
育 、建 设 控 制 、减灾防 灾、观光旅 游、郊 游 探 险 、自然和文化遗 
产保护等。如风景名胜区、水源保护区、有些城市新出现的郊野  
公 园 、森 林 公 园 、自然保护区、风景林 地 、城市绿化 隔离 带、野 
生 动 植物 园、湿 地 、垃圾填埋场恢复绿地等。由于上述区域与城  
市和居民的关系较为密切，故应当按城市规划和建设的要求保持  
现状或定向发展，一般不改变其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和使用性质。

上述类型的区域在很多 城市 的绿地 规划和建设中已经 出现， 
并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，但命 名比 较混乱。 “ 其他绿地 ” 的命名 
既考虑到这些类型的区域与城市建设用地内的绿地的相对关系， 
又能够对不断扩展的区域类型有较大的覆盖面。

“ 其他绿地 ” 不 能 替 代 或 折 合 成 为 城 市 建 设 用 地 中 的 绿 地 ， 
它 只 是 起 到 功 能 上 的 补 充 、景 观 上 的 丰 富 和 空 间 上 的 延 续 等 作  
用 ，使 城 市 能 够 在 一 个 良 好 的 生 态 、景 观 基 础 上 进 行 可 持 续 发  
展 。 “ 其他绿地 ” 不 参 与 城市建设用地平 衡，它的统计范围应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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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总体规划用地范围一致。
( 2 ) 关 于 “ 其他绿地 ” 中 “ 城市绿化隔离带” 的说明
城市绿化隔离带包括城市绿化隔离带和城市组团绿化隔离  

带 。不同于城市组团绿化隔离带的城市绿化隔离带指我国已经出  
现的城镇连片地区，有 些 城 镇 中 心 相 距 10余 公 里 ，城镇边缘已  
经 相 接 ，这些城镇应当用绿色空间分隔，防止城镇的无序蔓延和 
建设效益的降低。

( 3 ) 关 于 “ 其他绿地 ” 中 “ 湿地 ” 的说明
根 据 《关于特别是水禽生境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》 （《拉姆萨 

公约》）在 序言 中的定义，湿 地 为 ： “ 沼 泽 、湿 原 、泥炭地或水  
域 ，其中水域包括天然的和人工的，永久的和暂时的，水体可以 
是静止的或流动的，是 淡 水 、半咸水或咸水，包括落潮时水深不  
超 过 6 米的海域，另外还包括毗邻的梯岸和海滨 ” 。这是一个广  
泛的定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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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城市绿地的计算原则与方法

3 . 0 . 1 绿地作为城市用地的一 种类型 ，计算时应采用相应的城  
市人口数据和城市用地数据，以利于用地指标的分析比较，增强 
绿地统计工作的科学性。
3 . 0 . 2 绿地面积应按绿化用地的平面投影面积进行计算，山 丘 、 
坡地不能以表面积计算。每块绿地只计算一次，不得重复。
3 . 0 . 3 《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》 对城市规划不同  
阶段用地计算的图纸比例、计 算 单 位 、数字统计精确度作了明确  
规 定 ，绿地计算时应与城市规划相应阶段的要求一致，以保证城 
市用地统计数据的整合性。
3 . 0 . 4 为统一绿地 主要指标的计算工作，便于绿地系统规划的  
编制与 审 批 ，以及有利于开展城市间的比较研究，本标准提出了 
人均公园绿地面积、人均绿地面积、绿地率三项主要的绿地统计  
指标的计算公式。

现就三项指标的计算公式做如下说明：①可以用于不同的城  
市用地统计 范围，如城市中心区、城市建设用地、城市总体规划 
用 地 等 ，一般在绿地系统规划中和无特指的情况下，均以城市建  
设用地范围为用地统计范围，即 ：计 算 公 式 中 的 A 。一般指城市  
建设用地面 积；②三项指标的计算公式既可以用于现状绿地的统  
计 ，也可以用于规划指标的计算，但 计 算 时 应 符 合 3 . 0 . 1 条的规 
定 ，即用于现状绿地统计时，采用城市现状人口和城市现状建设  
用 地 数 据 ；用于规划指标计算时，采用城市规划人口和城市规划  
建设用地数据，这些数据均应与城市总体规划一致。
3 . 0 . 5 在 表 3 . 0 . 5 中 设 “ 小计 ” 、 “ 中计 ” 、 “ 合 计 ” 项是为了便  
于与城市总体规划相协调。 “ 小计 ” 项 中 扣 除 “ 小区游园 ” 后与 
《城 市用 地 分 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》 中 的 “ 绿 地 ” 一 致 ； “ 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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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 ” 项 与 “ 城市建设用地平衡表 ” 相 对 应 ； “ 合计 ” 项可以得出 
绿地占城市总体规划用地的比例。因为城市建设用地和城市总体  
规划用地是城市总体规划与城市建设统计中使用的两个不同的用  
地 范 围 ，所以本标准提出针对这两个用地范围的绿地率指标，以 
反映不同空间层次的绿化水平。

附 录 ：主要绿地分类名称中英文对照表

代码
CODES

主要绿地中文名称 
CHINESE

英 文 同 （近）义词 
EN G LISH

0 , 公园绿地 PU BLIC  PARK

g 2 生产绿地 NURSERY

防护绿地 GREEN  BUFFER

g 4 附属绿地 A TT AC H E D  GREEN  SPACE

g 5 其他绿地 O THER  GREEN  SPACE

27



统一书号：15】12_10614 
定 价： 5 .0 0  元




